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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北區
承辦人：曾立琦
電話：02-27208889轉6349
電子信箱：p72350@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職字第11330849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法規1份 (33103107_1133084967_1_ATTACH1.pdf)

主旨：重申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

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相關規

範，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113年8月7日

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4752A號函辦理。

二、考量暑假期間，學生參與校外營隊頻率提高，提醒學生及

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校外營隊時應注意事宜，

學生參與校外營隊活動前，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應留意契約內保險及活動安全等相關事宜：

(一)保險部分：

１、依注意事項第8點第1項規定略以：「學生於參加校外

營隊活動時，學校應提醒學生、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注意下列契約締結及內容相關事項：......

（三）活動費用包括項目（如交通運輸費、住宿費、

膳食費、遊覽費、保險費及報酬）；並應檢視保險契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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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保險公司名稱、最高額度保險金、重大財損保險

金及重大傷殘保險金等重要事項」。

２、另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略以：「業者於營隊活動行程開

始前，應就學生依契約所為行程，依法令規定與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與相關

保險」。

(二)活動安全部分：

１、注意事項第8點定有契約不得有營隊活動中突發或未能

預防等原因，致學生受有損害時業者應予免責約定。

２、注意事項9點針對業者義務部分規定略以：「學生於營

隊活動行程中發生疾病或事故時，業者應為必要協助

及處理；所生費用，由學生負擔。但業者對於學生意

外事故發生有故意或過失者，其所生費用，由業者負

擔」。

(三)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學校應輔導學生於參加校外營

隊活動期間發生疾病或事故，或與業者發生履約糾紛

時，得主動尋求學校協助；學校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

必要之協助」。

三、綜上，請貴校依據注意事項規定，持續輔導提醒所屬學生

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校外營隊前，應確實

檢視與業者訂定的契約（含業者應負義務、履約責任、保

險規劃及安全與適法等）；倘學生於參與校外營隊時遇有

疾病、事故或與業者發生履約糾紛時，亦可主動尋求學校

協助，並請貴校依注意事項規定予以學生必要協助。

四、檢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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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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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136006137  
主旨：重申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  
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相關規範，詳如說明，請查照。   

★意見欄


